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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交委〔2025〕121 号 

 

 

 

各单位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院（系）、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上海市和全国高校

教师教学竞赛，激励广大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，做好立德树人、

教书育人工作，特制修订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加强支持教师参加

上海市和全国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的实施办法（2025 年修订版）》，

经学校第十一届党委 2025 年第 7 次常委会（扩大）会议审议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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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 

上  海  交  通  大  学 

2025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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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上海市和全国高校

青年教师教学竞赛、教师教学创新大赛、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

赛，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提高教育教学水平，做好立德树人、教

书育人工作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学校每年举办一届全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，旨在加强对

青年教师教学工作的指导，推动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；同时，

选拔优秀教师参加上海市和全国青年教师教学竞赛。全校青年教

师教学竞赛由党委教师工作部牵头，工会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

教学发展中心联合实施。 

二、学校每年举办一届全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，旨在引导教

师投身课程的创新设计与改革，助力于“学为中心”教学理念的

推广与发展；同时，选拔优秀教师参加上海市和全国教师教学创

新大赛。全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由教务处牵头，工会、研究生院、

人力资源处、教学发展中心、教育技术中心联合实施。 

三、学校和院系完善教学管理和保障机制，各院系对参加市

赛、国赛的教师给予一定的教学工作量认可，对于参加市赛集训

队和国家竞赛的教师应在课时等工作量上给予相应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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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发挥政策的激励和导向作用，对参加市赛、国赛获奖教

师的个人成绩记入其档案，在晋升、评优等方面予以充分考虑。 

五、发挥“教书育人奖”的激励作用，对参加市赛、国赛获

奖教师，在“教书育人奖”推荐资格上予以充分考虑。 

六、本实施办法由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解释。本办法自颁布

之日起施行，《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加强支持教师参加上海市和全

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实施办法》（沪交委〔2022〕100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党政办公室 

 

2025 年 4 月 28 日印发 


